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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課程與教學輔導團」及

地方政府組成任務編組之法源

提供教育現場教師員額配置及

教學之彈性

賦予學校行政組織更大彈性調

整空間

保障無國籍學生就學權益

強化常態編班及教學正常化監

督機制

強化保障學生權益之救濟制度

完備校長任期、不適任事實處

理及回任教師機制

賦予學生參與學校校務會議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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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授權條次 子法名稱 發布日期

1 第9條第3項 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113.5.7發布

2 第10條第2項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準則 112.12.18發布

3
第14條第3項、

第20條第6項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主任甄選儲訓辦法 112.12.18發布

4 第17條第2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 113.5.7發布

5 第23條第1項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112.12.19發布

6 第24條第2項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人員聘任辦法 112.11.6發布

7 第25條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教師辦法 112.12.18發布

8 第26條第1項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 112.12.18發布

9 第26條第2項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112.9.21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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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授權條次 子法名稱 發布日期

10 第26條第2項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 112.9.21發布

11 第30條第1項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 112.9.15發布

12 第30條第1項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112.9.18發布

13 第30條第1項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112.10.5發布

14 第30條第1項 無國籍學生就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法 112.12.18發布

15 第30條第2項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海外攬才子女專班設立辦法 112.12.18發布

16 第34條第2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112.11.2發布

17 第35條第3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112.12.18發布

18 第38條第2項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112.11.17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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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授權條次 子法名稱 發布日期

19 第39條第1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112.12.12發布

20 第39條第2項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混齡教學及混齡編班實施辦法 112.12.18發布

21 第39條第3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督導辦法 113.5.2發布

22 第40條第1項及第4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113.4.24發布

23 第44條第1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 113.4.30發布

24 第46條第1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

112.12.18發布

25 第48條第1項 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 112.9.28發布

26 第61條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112.12.18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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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不適任
事實調查處理辦法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混齡教學
及混齡編班實施辦法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
督導辦法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學習評量辦法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
獎懲準則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
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
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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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輔導團或中心部分職務須主責全國或全縣(市)之專項計畫
規劃，且團員及工作人員需於寒、暑期進行輔導或行政工作，
惟並無相對應權益事項，致使遴選人員困難

鑒於現行相關規定之法律位階不足，或係由各地方政府自行
訂定補充規定，致國教及特教輔導團，其人員組成、職稱、
資格、人數、遴選及考核等事項，欠缺明確及一致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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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人員兼職費、年資採計

及休假等權益

• 建立考核及獎勵機制

• 明定各輔導團及中心之管理

機制，規範新設類別之中心

需由教育部指定

• 各地方政府依運作辦法成立

之中心，需透過小組及縣

（市）首長同意

• 教育部辦理三階研習，有

系統性規劃儲備輔導員

• 辦理現職輔導員之培訓

• 鼓勵中心專業工作人員，

參與專業提升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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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說明會

為協助相關單位所設輔導團

及中心能順利轉換及適用，

已針對直轄市、縣市政府相

關業務主管及同仁，辦理數

場不同輔導團及中心之說明

會

提供設置要點範例

6月起陸續針對不同輔導
團與中心，提供設置要點
之範例，供各地方政府訂
（修）規定時有所參酌，
達行政減量

補助因應辦法衍生之兼職

費

補助地方輔導團各分團及
中心召集人與副召集人，
所需兼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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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應訂定或修正符合本辦

法之輔導團或中心相關設置規定

• 於113.7.31前訂定或修正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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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國民中小學校長不適任事件未有一致性的調查處理機制，寬嚴
不一

未達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消極資格個案(如校務經營欠佳、處理校務行為失
當等)，未有相關處理機制

部分個案未經詳予調查及給予說明機會，即予以解除職務、調離原職或
停職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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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善校長不適任事件調查
機制

•

•

完善校長不適任事件檢舉
及受理機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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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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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校長事件審議會調查人才庫培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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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校長事件審議會 依本辦法調查處理設立審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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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實施混齡教學及混齡編班之重要性
執行混齡教學混齡編班之
資格條件與配套措施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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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資源共享

•

•

專業知能輔導

•

•

23



計畫備查或核定

•

•

輔導支持學校辦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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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學校實施正常教學，落
實教育平權

提供學校自主檢核表，及明
訂視導方式，以協助地方政
府落實督導

明定正常教學違反處置及公
告事項，協助地方政府提升
學校重視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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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縣市說明會 提供督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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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正常教學重要性 預為規劃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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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小一、二年級學生身心發展狀況，有調整國小低
年級定期評量中【紙筆測驗】次數之必要，降低學業壓
力

基於保障學生學習權益，確有必要給予彈性措施(如因
災害、傳染病或其他重大變故等因素而無法進行教學，
及因應學生特殊性假別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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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災害應變時，實施
教學及評量彈性

減輕國小學低年級學習
壓力

保障學生假別權益，
給予評量計算彈性

保障評量公平性，增訂
違反議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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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各國民小學妥善安排定

期評量

於各該縣(市)學生學習評量

相關補充規定，增加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規範之假

別

32



33



考量學生獎懲規定涉及學生權益，不應隨學校

所在地而有所區別，為維護國中小學生基本權

益，以提供全國一致性、合宜遵循之國民中小

學獎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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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管教懲處原則 納入學校及教師管教措施
明訂全國一致性之
學生獎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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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學生獎懲自治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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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一致性之
學生權益救濟制度

維護學生救濟權益

38



建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

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校外專

家學者人才庫

編纂「學生申訴宣導手冊」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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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修正)申訴及再申訴相關

自治辦法

督管所轄屬學校修正學生申訴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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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遲於9月30日前完成國民教育法授權地方政府修訂之子法

組成校長事件審議會

應協助學校研發混齡輔助教材及規劃教師研習，並就辦理成效卓著者，
予以行政獎勵

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訂定各輔導團及各
中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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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學校應將學生申訴制度列入學生手冊及學校網站，並廣為宣導，
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

督導各國民中學於每學年開學前，將正常教學檢核結果公告於學校
網站；地方政府於教育局（處）網站首頁設置正常教學專區，公告
相關法令及各該學年度之視導計畫、主要視導結果、全轄區共通性
問題及改善措施

修正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並引導各國小以全校行事
曆統一為前提，安排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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